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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职称办〔2012〕15 号 

 

关于余俊等十二位同志初定中级 

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

 

市人才服务中心，市有关单位： 

根据省、市有关文件规定以及单位考核意见，同意初定余俊等

12 位同志相应专业中级技术资格，资格从 2012 年 8 月 13 日起算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 

 

二○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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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名单： 

江苏豪森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余  俊 化工工程 工程师 

江苏豪森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武华周 化工工程 工程师 

江苏豪森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炳城 化工工程 工程师 

江苏豪森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游军辉 化工工程 工程师 

连云港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张  仙 建设工程 工程师 

连云港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赵  敏 建设工程 工程师 

连云港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孙玉贤 水利工程 工程师 

连云港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蔡金来 水利工程 工程师 

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沈敏敏 高校教师 讲师 

连云港人才服务中心代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周  婕 高校教师 讲师 

连云港市规划局 吴铭铭 建设工程 工程师 

连云港市政府投资建设资金审核中心 王万冬 建设工程 工程师 

 

 
 

 


